
  

附件 1 

 

四川省镇设立标准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促进四川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规范全省镇的设置，统筹

和促进城乡协同发展，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，依据国务院发

布的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》及民政部发布的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

实施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此标准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设立镇应当尊重城镇发展规律，符合四川省城镇化发

展阶段性特点，稳妥有序推进。 

（二）设立镇要符合行政区划调整的一般规律，应当符合四

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、行政区划总体规

划的要求，有利于优化城镇空间布局，匹配当地的资源承载力和

环境人口容量，具备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发展潜力，具有相应的辐

射带动能力。 

（三）设立镇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、资源环境、人文历史、

地形地貌、治理能力等因素，与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能

力相匹配，有利于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，提升公共服务

水平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。 

（四）设立镇可采取撤乡设镇、乡镇合并设镇、分设建制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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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式。 

二、基本条件 

根据以上设置建制镇的基本影响因素，结合四川省建制镇发

展的基本情况，拟从人口规模与中心集聚性、经济发展水平、城

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情况考虑建制镇的设置标准。 

（一）人口和面积条件 

（1）镇域人口规模：平原地区、丘陵地区、山地地区、高原

地区拟设镇域户籍人口总数（或实有人口数）分别不少于 6万人、

3万人、1.5万人、1万人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得低于上一年全

省各镇的平均率，政府驻地（即建成区）户籍人口总数（或实有

人口数）不低于总人口的 20%。 

（2）管辖面积：平原地区、丘陵地区、山地地区的管辖面

积一般分别不少于 80 平方公里、60 平方公里、120 平方公里；

对于地广人稀的高原地区，管辖面积不作具体要求。 

（二）经济条件 

（1）平原地区、丘陵地区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

地区从业人员比重在 60%以上；山地地区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从

业人员占地区从业人员比重在 50%以上；高原地区第二产业、第

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地区从业人员比重在 40%以上。 

（2）拟设镇的乡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，不低

于该县（市）所辖镇最低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。 

（3）拟设镇的乡工业企业数在本县市区所辖乡中处于领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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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，对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乡可优先考虑。 

（三）资源环境与基础设施条件 

拟设镇政府驻地周边区域适合小城镇建设，地质地理条件好，

无重大风险隐患。 

拟设镇政府驻地建成区道路硬化率达到 100%，各行政村通

公路硬化率达到 100%，公共交通通达率不低于 90%，村民小组

通公路硬化率不低于 60%；公共供水普及率不低于 90%；燃气普

及率不低于 60%；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不低于 90%；镇区生活

污水处理设施基本正常运行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不低于上年度

全省建制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平均水平，有较为完善的城乡生

活垃圾收转运体系并实现无害化处理，有一处符合标准的镇区级

公园绿地。地名标志设置率 100%，电力、通讯、广播电视、邮

政快递等公共基础设施较为完善。 

（四）公共服务设施条件 

拟设镇域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设置配备符合要求的中

小学和幼儿园，建有符合国家标准的卫生院，文化站、体育场馆、

乡镇综合健身中心以及社会福利设施，村（社区）综合服务设施

（党群服务中心）覆盖率 100%并符合相关标准，建有成规模的

集贸市场，建有规范的便民服务中心、司法所、派出所、社会工

作站、退役军人服务站和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以及防灾减灾等公共

服务设施。暂未建成的公共服务设施已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近期项目计划的，需由县市区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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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提供情况说明。 

三、分设建制镇的情形 

分设镇应参照上述条件执行，其中被划出部分行政区域的镇

不得低于上述条件规定；应加强统筹协调，实行乡镇街道数量增

减挂钩，确保数量保持基本稳定。 

严格控制分设建制镇，分设镇要与机构编制管理有关要求相

衔接，严禁突破编制总量，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。 

四、可适当放宽设镇条件的情形 

符合下列情形的，设立镇时，人口、经济、基础设施和公共

服务等指标要求中定量指标应不低于标准值的 80%。 

（一）人文、自然、历史、文化、地理、生态环境等方面具

有独特价值。 

（二）需要落实国家、省重大战略或重大项目，对促进区域

协调发展具有特殊地位。 

（三）具有国家 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、省级及以上旅游度

假区、省级及以上生态旅游示范区或其他国家级品牌景区景点 

（四）列入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名单、布局有省级特色

小镇的地区；列入文化旅游名镇规划以及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

等。 

（五）地处省际边界、老少边地区、交通节点型、商贸流通

型、资源开发型、加工制造型等具有发展潜力的乡，国家和省上

批准规划的开发区（包括新区、高新区、工业园区、自然保护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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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群范围内的乡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（一）本标准中所表述的四川省的平原地区、丘陵地区、山

地地区、高原地区的区域范围，参照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分类

范围。 

（二）本标准将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，适时进行调整。 

（三）本标准由四川省民政厅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